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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“人口统计数据质量检测及数据清查”

活动的实施意见

各街道计生办、港闸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务局：

为深入推进我区育龄妇女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应用，加强各项基础数据的管理和利用，进一步提高人口统计数据质量，确保达到省“十一五”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区的验收要求，区人口计生委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“人口统计数据质量检测及数据清理”活动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1、 检测清查对象     

本次清理对象为2006年以来有生育节育现象、婚姻情况发生的育龄妇女信息。

二、数据清查依据及来源

1、街道：育龄妇女信息系统内的个案信息；公安2006年以来新生儿上户口信息；卫生防疫部门2006年以来新生儿接种信息。

2、村（居）：育龄妇女个案信息采集单；2006年以来村级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记载簿。

三、工作步骤

1、准备阶段（4月底前）

各街道将育龄妇女信息系统内个案信息分村（居）打印，然后把系统个案信息、新生儿上户口信息、防疫部门接种信息分发到村（居）级，并对村（居）计生干部进行培训。
2、集中清查阶段（5月—7月）

村（居）级认真核对街道下发的各项基础数据，要逐一入户核实，对有误差的数据进行修改和变更，对有遗漏的数据及时添加补充,填写《2006-2009年人口有关数据调查表》。街道根据村（居）上报的《2006-2009年人口有关数据调查表》与育龄妇女信息系统数据的进行比对，各街道要组织对辖区范围内的所有育龄人群进行逐户、逐人、逐项清理核实，及时对育龄妇女信息系统数据进行修正，将退出育龄期和迁出的育龄妇女及时清理出信息系统数据库，并就此次数据清查情况进行认真总结，形成书面分析回报材料。7月31日前将《2006-2009年人口有关数据调查表》（Excel电子版）、“公安2006年以来新生儿上户口信息”及总结材料一并上报人口计生委综合业务科。
3、检查汇总阶段（8月—9月）

区人口计生委将对各乡镇（街道）清查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检查，对数据质量进行抽查，检查结果将纳入年中考核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清查工作,充分认识清查的重要性，切实加强领导，确立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，把信息核准。

（二）要重视利用公安、卫生、防疫等相关部门的信息,将清查工作与育龄妇女信息系统数据的核查相结合，及时对育龄妇女信息系统数据进行修正，并补报至“村级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报告单”，确保人、机、单一致。

（三）有关数据清查的重点在村（居委会），街道要拿出时间，深入村组，加强指导，确保清查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（四）对于个案信息两边住的情况,两边（村居）都在进行登记、服务，在填写《2006-2009年人口有关数据调查表》时在备注栏中注明现在的具体情况。

（五）户口空挂本区的育龄群众、常住本区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纳入清查范围。在填写《2006-2009年人口有关数据调查表》时在备注栏中注明现在的具体情况。
　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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